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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對對『『『『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報告報告報告報告』』』』的回應的回應的回應的回應及跟進建議及跟進建議及跟進建議及跟進建議    
 

本議會原則上認同學前教育計劃報告書的各項建議，並對工作小

組全體成員付出的心力致以衷誠的感謝。 

 

本議會深明學券計劃有其結構性限制，並需兼顧歷史與現況的問

題，唯自 2007 年起學券推行至今已超過三年，當中對低收入家

庭及全日制學校支援不足的問題至為嚴峻，然而整份報告書卻未

有就全日制幼兒學校的困局及支援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對此本議

會深表遺憾。現提出關注的項目如下： 

 

 

1.1.1.1. 強烈要求強烈要求強烈要求強烈要求給給給給與與與與全日制幼兒學校每年一筆過的校本資助金全日制幼兒學校每年一筆過的校本資助金全日制幼兒學校每年一筆過的校本資助金全日制幼兒學校每年一筆過的校本資助金    

    
誠如報告書所述，「部分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在提供教育、幼兒

關顧以至家庭支援等一連串服務面對的限制與困難。各界需

要更深入討論如何提供全面及綜合的服務，以支援幼兒學習

和發展」 (5.8 段)。現時全港約有三百多所此類的全日制幼

兒學校，佔學券計劃學校逾 40%，全日制學校須要支援眾多

來自具有「社會需要」家庭的幼兒，實須投入更大的資源，

以促進幼兒自理、語言、情意與群性及學習與生活經驗等方

面的發展，以助不同需要的幼兒銜接小學生活。為避免將有

關支出轉嫁予家長，故此要求獲得校本資助金，讓幼兒學校

能有長遠而穩定的規劃，可因應幼兒學習和發展的需要而增

聘教職員人手、添置教學設施、培訓教師及早辨識及推行適

切的培育目標與策略，並持續優化課程與教學。這種做法於

大學資助委員會的撥款機制亦早有先例可援。絶不存在所謂

的雙重資助準則。 

    

    

2.2.2.2. 盡速盡速盡速盡速於於於於 2011201120112011----12121212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落實推行學券計劃的改善措施落實推行學券計劃的改善措施落實推行學券計劃的改善措施落實推行學券計劃的改善措施，，，，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2222.1.1.1.1    先學券先學券先學券先學券，，，，後減免後減免後減免後減免    

欣悉政府能聽取業界聲音，明白家庭的苦況，已於 09-10

學年起調整了學費減免上限，紓緩部份家長的困境。期

望政府秉承此良好風範，讓低收入家長能真正受惠於學

券，並期儘快於 2011-12 學年理順學費減免的計算方

式，先公平地將學券扣減學費，然後按應享減免比率取

得資助，以徹合政府減輕家長負擔學費的承諾(請參見附

表一)。 

立法會 CB(2)649/10-11(07)號文件 



 

 

崇真會美善幼稚園暨幼兒園 

寶寶幼兒學校 
 

2.2 2.2 2.2 2.2 取消取消取消取消全日制學費減免之全日制學費減免之全日制學費減免之全日制學費減免之「「「「社會需要社會需要社會需要社會需要」」」」規範規範規範規範    

為保障低收入家庭子女享有公平獲得優質幼兒教育的機

會，並撤除繁複申請程序產生的關卡，本議會建議盡快

取消全日制學費減免之「社會需要」規範，只以入息審

查作為申請幼稚園半日或全日學費減免計劃的要求。 

 

2.3 2.3 2.3 2.3 精簡精簡精簡精簡學券計劃運作學券計劃運作學券計劃運作學券計劃運作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從速完善申請學劵及學費減免的手續，以減省對家長造

成的不便。此外，亦應簡化學劵計畫的運作程序，並以

電子方式精簡行政及財務等工作，以減輕幼兒學校的工

作量。 

 

2.4 2.4 2.4 2.4 強強強強增增增增聯合辦事處的角色與功能聯合辦事處的角色與功能聯合辦事處的角色與功能聯合辦事處的角色與功能 

2005 年協調學前服務已統一幼兒教育的管理，因此聯合

辦事處應加強協調兩個部門(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的不

同政策及措施，省掉同一屋簷下幼兒學校多元服務的交

代工作；統一申請及報告程序，減少不必要的行政重複。 

 

 

3.3.3.3. 成立中央統籌的持續專業發成立中央統籌的持續專業發成立中央統籌的持續專業發成立中央統籌的持續專業發展基金展基金展基金展基金    

    

建議利用各校教師發展津貼之盈餘，設立由教育局統籌的持

續專業發展基金，藉以繼續支援尚未完成認可課程教師進修

的學費資助。孕育幼兒成才必須提拔質素優良的教師，是以

教育局應支持幼師進修達至學位水平，同時鼓勵幼師及校長

持續學習，並支援校本發展計畫，推動幼兒教育專業，朝向

優質教育發展。 

 

 

4.4.4.4. 務務務務必必必必於於於於 2222000011111111 年年年年設立設立設立設立監察及監察及監察及監察及長遠發展規劃機制長遠發展規劃機制長遠發展規劃機制長遠發展規劃機制    

    

樹長必須壯根，人才培育必始於幼兒的發展基礎，正如報告

書中指出：各國的共通價值，認同幼兒早期的教育經驗，奠定兒童在

智力、情緒、健康及道德發展的基礎…，而「照顧」、「教育」和「發展」

是孕育孩子全人發展息息相連的環節 (見報告書中 2.5 段的 a 及 b

點)；惜政府對幼兒教育政策一向缺乏長遠規劃，即使 2000 年

頒布的教育藍圖亦未盡實踐步伐。本議會強烈要求教育局務

必盡快於 2011 年確立具高層次統籌及執行力量的常規化監

察及發展規劃機制，為幼兒教育進行全面檢討及規劃，成員

的組合必須有幼兒教育不同持份者的代表及跨業界專業人

士，有關組織的功能包括： 



 

 

1.  設定推行時序與監察機制，以盡快落實上述三項的改善

措施； 

2.  訂定適切於本土需要的幼兒教育發展政策； 

3.  進行人力資源規劃，包括：培訓、提升師資、確立專業

發展階梯等； 

4.  確認半日與全日制的學習需要，須包含多元的資助模

式； 

5.  檢視教育服務質素及專業承托機制； 

6.  設立教師薪級表，吸引高質素的教師入職並持守崗位； 

7.  策劃跨專業協作，支持綜合理論與實務的本土化研究； 

8.  推動家長教育。 

 

 

另本議會就報告書內第 2、3、4 項建議等按通脹檢討學券面值、

放寬學費減免上限、以及計算學費減免百分率的方法等深表讚

同。同時，樂見並歡迎建議第 12 項的有關租金、差餉及地租的

開支項目不納入學券資助計算之內。 

 

 

早期培育的成效遠超過它的成本，一項在瑞典進行長達四年的研

究証明接受幼兒教育可增強學習能力。而美國的研究也顯示幼兒

教育可減少特殊教育、福利服務的經費，降低年輕未婚母親懷孕

率、犯罪率及監獄經費。本港正處於社會和經濟的結構性轉變、

貧富差距擴大、婦女角色變化、出生率下降、雙職父母的增加和

複雜家庭組合模式增多、家庭缺乏支援和失衡等動態演變，因此

幼兒教育更顯得異常重要以承托本港的未來發展。本議會期望當

局在幼兒教育付出更大承擔，最終全面資助幼兒教育的多元發

展，修正市場化的謬誤，保障幼兒獲得平等及優質幼兒教育的機

會，幼兒的潛能獲得充份啟導和發展。深盼政府正視及修正現時

學劵制政策的問題，着眼於具前瞻性的幼兒教育理想。    

 



 

 

 

 

假設2011年9月份，以2010年學費加權平均數x 5%通漲，即$30,200x5%， 附表一

 即平均學費將為$31,700。又明年的學券面值將為$16,000。

             現行做法                        先學券後減免模式

資助額 扣減資助 家長負擔 扣減資助 家長負擔 家長減輕負擔 即每月少付

(A) (B) (B)-(A)

零資助 16,000      15,700     16,000     15,700      -                 0

50%資助 15850 15850 7,850       7,850       (8,000)            (666.67)       

(資助低於學券，可完全抵銷) 16,000      15,700     

75%資助 23,775      7,925       11,775     3,925       (4,000)            (333.33)       

100%資助 31,700      -          15,700     -           -                  
 

說明：         

1. 現行做法可見，成功獲批 50%資助的家長，其可獲的資助額完全與零資助的家長一樣，無任

何額外受益。或教人質疑的情況，正如今年早前的廣泛報導，家長只獲每月$3 元資助的情況。 

2. 以建議的先學券後減免的方式，則真正讓有需要資助的家長得到受惠(少付半數學費)。

  


